
版號：227LQ06102026表27-3-0(113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八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分位別

第1分位 20922 30010 140481 12404 2013 3795 175192 110 13103 493523015921538 474929

第2分位 2646 16028 34688 11851 885 137 49038 27 2039 2309098401027409 369058

第3分位 1799 15042 27079 10170 427 78 37622 31 1652 1329244051018437 378030

第4分位 2091 16431 16538 9113 409 56 38327 126 1318 72900276984757 411710

第5分位 2671 16417 9141 8340 879 39 50138 147 1916 53810673900414 496053

合    計 30129 93928 227927 51878 4613 4105 350317 441 20028 98040682094852555 2129780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